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［摘要］系统梳理了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 障 制 度 的 发 展 历 程，剖 析 了 不 同 时 期 医 疗 保 障 制 度 确 立 的 原 因 和 政 策 实 施 效

果。为缩小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差距，须加快城乡基本医疗保险的整合步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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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在农村地 区，疾 病 是 居 民 面 临 的 重 要 风 险 之 一。

自新中国成立以来，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预防和解决

农村居民的各项医疗服务问题，根据不同时期的现实

条件与客观需 求，建 立 了 相 应 的 基 本 医 疗 保 障 制 度。

完善的医疗保 障 制 度 能 够 有 效 地 减 轻 居 民 的 医 疗 支

出负担，防止 居 民“因 病 致 贫 返 贫”。因 此，系 统 地 梳

理中国农村基本医疗保障制度的历史变迁，有助于深

入理解不同时期的农村居民对医疗保障的现实需求，

探讨制度的优势以及存在的不足，为未来的政策改进

提供一些参 考。基 于 此，本 文 以 时 间 为 纽 带，根 据 不

同时期的政策导向，将中国农村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

分为三个阶段，探析每个阶段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原

因，对比新旧制 度 之 间 的 不 同，分 析 新 制 度 的 改 进 之

处，并详细论述 政 策 的 实 施 效 果，从 而 对 新 时 期 的 医

疗保障制度进行初步思考。

一、农村合作医疗制度

（一）集 体 经 济 控 制 下 的 农 村 合 作 医 疗：１９４９—

１９７９年

新中国成 立 之 时，农 村 人 口 达 到４８　４０２万 人，占

全国总人口的８９．４％１。在绝大多数人口居住的农村

地区，居民面对疾病，不仅“无药无医”，而且医疗费用

几乎完全自 付。为 使 广 大 农 村 居 民 享 有 最 基 本 的 医

疗卫生条件，中 共 中 央 于１９６０年 转 发 了 卫 生 部 党 组

《关于全国农村卫生工作山西稷山现场会议情况的报

告》，以及附件《关于人民公社卫生工作几个问题的意

见》，促使农村 合 作 医 疗 制 度 在 全 国 农 村 地 区 得 到 广

泛的推广［１］。１９５８年，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行政村覆

盖率为１０％，１９６２年迅速上升至４６％，１９６９年之后，

合作医疗制度 迅 速 发 展 并 普 及，１９７６—１９７９年，实 行

合作医疗制度的村庄比例基本稳定在９０％，这为广大

农村居民 提 供 了 初 级 医 疗 卫 生 保 障［２］。农 村 合 作 医

疗基金由集体（生产大队）和个人共同筹集，其中集体

筹集的部分 称 作“公 益 金”，直 接 从 生 产 大 队 中 提 留，

从而保证医疗基金的畅通。因此，集体经济制度是合

作医疗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。

（二）市 场 经 济 主 导 下 的 农 村 合 作 医 疗：１９７８—

２００２年

改革开放后，随 着 家 庭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的 实 行，

家庭取代了生产大队成为农村基本的生产单位，这使

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失去了政策的支持。１９８２年，村庄

合作医疗覆盖率迅速下降至５３％；１９８３年，人民公社

制正式取消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经济基础进一步削

弱，当 年 年 底 其 覆 盖 率 就 狂 跌 至１１％，１９８９年 降 至

４．８％的历史最 低 水 平，仅 剩 上 海 郊 区 和 集 体 经 济 较

发达的苏 南 地 区 仍 然 实 行 合 作 医 疗 制 度［３］。农 村 合

作医疗制度基本崩溃，农村居民再次陷入没有医疗保

障的境地。

上世纪８０年代末至９０年代初，政府试图重振农

村合作医疗制度，１９８６年，中国政府在世界卫 生 大 会

上，承诺“２０００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”。然而，失 去 集

体经济支撑的合作医疗制度，如果没有政府财政的大

力支持，仅靠村民个人的微薄力量是根本发展不起来

的［４］。遗憾的是，纵观整个９０年代，政府对整个国家

的医疗卫生 事 业 都 没 有 给 予 足 够 的 财 力 支 持。卫 生

总费用占 ＧＤＰ的 比 重 始 终 低 于 ＷＨＯ规 定 的 下 限

（５％），农村居 民 参 加 合 作 医 疗 的 积 极 性 始 终 无 法 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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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动起来，参保比例始终没有超过１０％２。因此，农村

合作医疗制度基本以失败告终。

２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７年《中国统计年鉴》和２００３年《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》。
３　２０１０年以前的数据来自参考文献［６］，２０１７年的数据来自《关于做好２０１７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工作的通知》。
４ 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９年《中国住户调查主要数据》。

二、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

（一）新农合制度的产生

２１世纪初期，“因病致贫返贫”已成为农村突出的

社会问 题。为 挽 救 悬 崖 边 缘 的 农 村 医 疗 卫 生 事 业，

２００２年１０月，党中央和国务院颁布了《关于进一步加

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》，提出要“建立以大病统筹为

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，重点解决因大病而出现

的因病致贫、返 贫 问 题，到２０１０年，新 型 农 村 合 作 医

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”。２００３年，政府根据 各

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，在不同地区先后开展了

新型农村合作医疗（简称“新农合”）制度试点工作，这

意味着 新 农 合 成 为 中 国 农 村 地 区 的 基 本 医 疗 保 障

制度。

（二）新农合制度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对比

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比，新农合制度的特征包

括：（１）自愿参加、家庭参保。与过去强制参加的形式

不同，农村居民 可 以 自 愿 选 择 是 否 加 入 新 农 合，但 必

须以家庭为 单 位 参 保。（２）政 府 资 助、集 体 扶 持 和 个

人缴费相结 合 的 筹 资 方 式。农 村 合 作 医 疗 基 金 主 要

由村集体和村民筹资，而新农合基金多数由地方政府

出资，中央政府根据地区经济水平进行不同程度的补

贴，参保居民 按 人 头 适 当 缴 费。（３）地 方 政 府 负 责 基

金的使用、管理与监督。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的运作主

要由村集体负责，而新农合在符合中央政策方针的基

础上，具体的操作方案由县级政府根据本地的实际情

况自行决定。同时，地方（县级及以上）政府建立相关

机构对新农合基金进行管理和监督。（４）以县级为单

位共担疾病 风 险。新 农 合 共 担 层 次 由 过 去 的 乡 镇 或

村提高到县，有 效 加 强 了 抵 御 疾 病 风 险 的 能 力。（５）

以大病统筹 为 主。农 村 合 作 医 疗 主 要 针 对 疾 病 预 防

及 门 诊 医 疗 服 务，新 农 合 主 要 针 对 重 大 疾 病 医 疗

服务。

（三）新农合制度的实施效果

１．基本实现全覆盖

在新农合制度实施之初，村民参与新农合的积极

性 很 低，这 主 要 是 由 于 过 去 参 与 合 作 医 疗 的 失 败 经

历，导致村 民 对 政 府 的 信 任 度 较 低［５］。为 此，地 方 政

府投入大量的 启 动 成 本，挨 家 挨 户 进 行 动 员，重 建 村

民对政府的 信 任。根 据２０１１年《中 国 卫 生 和 计 划 生

育统计年鉴》数 据，到２０１０年，参 加 新 农 合 的 人 数 从

２００４年 的０．８亿 人 增 加 至８．４亿 人，参 保 率 达 到

９６％，顺利实现新农合制度“基本覆盖农村居民”的政

策目标。

２．基金筹集力度不断加大

新农合基金的筹集遵循“自下而上”的原则，首先

从地方开始筹集，只有地方政府和村民个人的资金到

位后，才能向 中 央 政 府 申 请 资 助。新 农 合 实 施 初 期，

政府资助参保 村 民 每 人２０元，村 民 每 人 缴 费１０元。

对于中西部地区，政府资助部分由中央和地方政府平

均分担，而 对 于 东 部 地 区，地 方 政 府 承 担 所 有 资 助。

２００６年，中央政府开始资助东部地区，人均资 助 增 加

到４０元，由中 央 和 地 方 政 府 平 均 分 担。此 后 政 府 资

助力度逐 步 加 大，到２０１７年，人 均 政 府 资 助 增 加 至

４５０元。参保居民缴费额也从２００９年开始逐年增长，

当年人均缴费额为２０元［６］，到２０１７年增加至１８０元

左右３。

３．补偿水平不断提高，但低于城镇补偿水平

新农合以住 院 补 偿 为 主，且 补 偿 力 度 不 断 加 大。

根据２０１３年《第五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分析报告》数

据，２００３—２０１３年，参保 住 院 病 人 中 获 得 报 销 的 人 数

比例从８．１％大幅增加至９１．１％，次均报销费用占住

院费用的 比 例 从６．９％增 加 至５０．１％。随 着 新 农 合

补偿标准的增加，家庭医疗支出负担不断减少。２００３
年，住院病人次均自付费用占家庭人均年收入的比例

高达１２９．１％，到２０１３年迅速下降至３３．０％。然而，

新农合补偿水 平 与 城 镇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补 偿 水 平 仍 存

在一定差距。２０１３年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简 称

“城职保”）和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（简称“城居保”）

的次均报销费用占住院费用的比重分别 为６８．８％和

５３．６％，均高于新农合的比重。

三、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

（一）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的必要性

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明显低于城镇居民，而新农

合的医疗支出 报 销 比 例 也 明 显 低 于 城 镇 基 本 医 疗 保

险，这说明农村居民的医疗支出负担明显高于城镇居

民。因此，政府应该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费用补偿水

平，缩小城乡 居 民 之 间 的 医 疗 支 出 差 距。其 次，大 量

农民工无法 享 受 新 农 合 的 福 利 保 障。中 国 农 民 工 总

量在逐年递增，２０１６年已突破２．８亿人，其中有６０％
的农民工长期在本县以外的地区流动４。而新农合主

要以县域为范围进行医疗支出补偿，使大部分农民工

不得不选择 就 近 医 治，并 承 担 所 有 医 疗 费 用。此 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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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割的城乡医疗保险导致的重复参保、重复补贴和重

复建设问题日益严重，建立统一的城乡医疗保险有利

于优化医疗资源高效利用、规范基金管理服务和增强

基金抗风险能力。基于此，２０１６年，国务院出台了《关

于整合 城 乡 居 民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制 度 的 意 见》（简 称

“《意见》”），将新农合与城居保进行整合，逐渐取消城

乡分割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，从政策层面上推动了城

乡居民基本医疗 保 险（简 称“城 乡 居 民 医 保”）制 度 在

全国范围内的实施。

（二）城乡居民医保制度与新农合制度的对比

与新农合制度相比，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将显著改

善农村 居 民 医 疗 保 障 权 益。第 一，保 障 力 度 显 著 提

高。按照“待遇就高不就低”的原则，城乡居民医保将

显著提高农村居民医疗费用补偿标准。第二，保障范

围明显扩大。根据“目录就宽不就窄”的原则，城乡居

民医保的药物 保 障 目 录 和 医 疗 服 务 项 目 目 录 将 进 一

步扩大；同时，在 保 证 住 院 补 偿 的 基 础 上 注 重 提 高 门

诊补偿标准。第 三，建 立 更 加 合 理 的 基 金 筹 资 机 制。

城乡居民医保 将 逐 步 建 立 个 人 缴 费 标 准 与 居 民 人 均

可支配收入相匹配的机制，这有利于减轻中低收入群

体的缴费负担。第四，基金的管理及使用更加规范高

效。城乡居民医保采用统一的基金财务管理制度，基

金实行 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独立核算，专户管理。同

时，建立健全基金运行风险预警机制以提高基金的安

全性和使用效率。

（三）城乡居民医保制度的实施情况及不足

１．实施情况

江苏、浙江、广东等部分经 济 发 达 地 区 早 在２００７
年城居保试点 之 初，便 积 极 探 索 城 乡 居 民 医 保 统 筹。

２０１６年，随着中央政策的大力推动，城乡居民医保整

合行动在全国 迅 速 展 开，当 年 年 底，城 乡 居 民 医 保 的

参保人数达到４．５亿人。２０１７年，参保人数翻了近一

番，２０１８年 达 到 近９亿 人，除 了 吉 林、辽 宁、安 徽、陕

西、贵州、海南６个省份和西藏自治区，全国大部分地

区已经完成了城乡居民医保整合工作。

城乡居民医保的基金筹集方式与新农合相似，但

二者的补偿范围有所不同。新农合以住院补偿为主，

而城乡居民 医 保 增 加 了 对 门 诊 医 疗 费 用 的 补 偿。整

体而言，城乡居 民 医 保 的 补 偿 力 度 在 逐 年 加 大，且 明

显高于新农合的补偿水平。２０１２—２０１８年，参保病人

每人次均获得 的 医 疗 费 用 补 偿 金 额 从２９３．５元 增 加

至３８７．５元，年均补偿金额是新农合的１．６倍５。

５ 实施情况的相关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８年《全国基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》。

通信作者：孙梦洁，Ｅ－ｍａｉｌ：ｓｍｊ＿１９８３＿ｓｍｊ＠１６３．ｃｏｍ。

２．不足之处

尽管城乡居民医保的补偿水平高于新农合，但与

政策目标仍有一定差距。首先，城乡居民医保对居民

住院费用的 补 偿 水 平 变 化 甚 微。根 据２０１８年《全 国

基本医疗保障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》数 据，城 乡 居 民 医

保对实际 住 院 费 用 的 平 均 补 偿 比 例 为５５．３％，仅 比

２０１３年城居保 和 新 农 合 的 补 偿 比 例 分 别 高 出１．７％
和５．２％。其次，《意见》提出，在政策 范 围 内，城 乡 居

民医保对住院费用的支付比例应保持在７５％左右，但

２０１８年 政 策 范 围 内 的 基 金 平 均 补 偿 比 例 为６５．６％，

与政策目标存 在 近１０个 百 分 点 的 差 距，且 居 民 实 际

获得的补偿比 例 与 政 策 范 围 内 的 补 偿 比 例 也 存 在 约

１０个百分点的差距，可见真正落到实处的补偿比例与

政策目标的差距可达到２０个百分点左右。

四、总结与展望

新中国成立 以 来 农 村 基 本 医 疗 保 障 制 度 的 发 展

历程表明，一个成功的医疗保障制度不仅要满足居民

的医疗保障需求，还要与现实的经济基础相适应。在

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距的现状下，缩小城乡

医疗保障差距，提高农村居民的医疗保障水平是必然

选择。因此，要 进 一 步 加 快 城 乡 基 本 医 疗 保 险 整 合，

同时从整体 上 提 升 城 乡 医 疗 保 险 的 保 障 水 平。一 是

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住院费用补偿水平，实行与居民

可支 配 收 入 相 匹 配 的 分 级 补 偿 标 准，从 根 本 上 解 决

“因病致贫、返贫”问题。二是缩小政策范围内与实际

支付的医疗 支 出 补 偿 差 距，在“以 收 定 支，收 支 平 衡”

的原则下，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率。三是进一步探索

城职保、城居 保 和 新 农 合“三 保 合 一”，在 全 面 落 实 城

乡居民医保整合的基础上，最终实现基本医疗保险对

所有居民的统一。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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